臺北市忠孝國小外籍配偶暨成人基本教育班招生簡章
(一) 依據：
    1. 教育部九十九年度成人基本教育實施計劃辦理（台社（一）字第0990004702號函）。
2.內政部「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補助作業要點」辦理及990503北市教社字第09935893001號函辦理。
3.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年度推行成人基本教育工作計畫。
(二) 目的：
1. 培養失學國民、新移民（含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）具有聽、說、讀、寫、算能力，充實基本生活知能，以提高城市競爭力，落實成人學習權利。

2. 增進失學國民、新移民之語文溝通能力，拓展人際關係，融入現代社會環境，提升生活品質。

3. 鼓勵學校發展有特色之終身學習活動，善用學校與社區空間設備，建立學校與社區良好互動關係。

4. 激發市民終身學習興趣、培養終身學習習慣，熟悉終身學習技能，營造終身學習城市。
(三) 招生對象：15歲以上民眾，不識字或未具國民小學畢業程度之國民、新移民（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）。
(四) 上課時間、地點和內容：
1. 99年6月30日(三)起，每週一8：00-16：00，每週二、三、四上午8：00-12：00，三期課程共216小時，並於研習後授予216小時之研習證明。
2. 6/30-7/3上課地點於本校會議室   7/5後因本校工程進行上課地點改在假台北衛理堂會議室（台北市新生南路1段113號）。
3. 課程內容：成人心理與學習原理（貼近學員生活），結合國語文教學法（由簡入繁），輔以融入家庭教育、生活適應、禮儀品德、節能環保等內涵，增進國語文能力（聽、說、讀、寫）。
 (五)費用： 
    1.本期次課程由教育部專款補助，學費免收；材料費自付。若安排戶外生態或人文環境學習課程時，車資、餐費及保險由學員自行負擔。

    2.學員上課需要子女托育時，本校另設專人免費托育服務，協助照顧幼小子女，達小學一年級以上，安排小團體活動或課業輔導等安排。

(六) 報名方式：填寫報名表連同檢附證件影本，2吋照片2張，於上班時間受理或郵寄(附回郵)，請於6月23日(三)前由學生或本人繳交至輔導室李美雪主任，或電23918170轉815洽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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